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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於 2017年 10月 1日起於內地全國實施。全國人大常委會於二零一七年

十一月四號通過將內地《國歌法》納入香港的《基本法》附件三。同日，香港政府宣佈根據《基本

法》第 18條透過本地立法工作在港實施《國歌法》。立法會在 2018年 12月底已經通過《國歌條例

草案》（草案）首讀，現正進入二讀中止，《國歌法》法案委員會正在審議草案。根據《基本法》第

十八條，凡被列入附件三的全國性法律，皆由香港政府公佈或立法實施。在這基礎下， 本意見書旨

在討論如何改善草案中一些爭議的地方。 

 

2. 意見 

我們留意到草案內容在社會引起廣泛討論和爭議，故希望就《國歌條例草案》（《草案》）的部份條文

作出回應和評論： 

 

(i) 延長檢控時限 

侮辱國歌罪行按簡易程序罪行處理，但檢控時限有別於一般簡易程序罪行發生後的六個月1，《 草

案》建議的時限是警方發現或知悉有關罪行的日期之後一年內或犯該罪行的日期之後兩年內2 。事

實上，在現行的香港的刑事罪行大致可分為簡易程序罪行（Summary offences）和可公訴罪行

（indictable offences），前者為相對較為輕微的罪行，除非法例另有列明，否則起訴期限通常為事

件發生後起計的六個月內；而後者為較嚴重的罪行，不設檢控期限。多於 6個月的簡易程序罪行處

檢控時限的條例，舉例包括《個人資料（私隱）條例》3和《版權條例》4。政府當年的原因，因為

分析複雜或技術問題的個案需時56，分別延至罪行發生當日後起計的兩年內和三年內；而《旅館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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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例》7和《能源效益(產品標籤)條例》8也因蒐集證據需時而有執法人員發現或獲悉有關罪行後六個

月內可以提出檢控的規定。9  

 

值得注意的是，當年《國旗法》及《國徽法》同樣被納入了《基本法》附件三進行本地立法， 但並

沒有和《國歌法》一樣把檢控期訂為多於 6個月檢控時限的條例。我們並不是全盤反對延長檢控期

的做法，但政府需要提供充分理據，解釋延長期限的必要性，釋除公眾對此安排的疑慮。 

 

(ii) 「侮辱」，「歪曲/貶損」的定義 

《 草案》列明任何人若意圖侮辱國歌、公開及故意篡改國歌，或以歪曲或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或以

任何方式侮辱國歌，一經定罪可被罰款五萬元和監禁三年。10其中「侮辱」，「歪曲/貶損」等字眼沒

有明確客觀的定義，而「任何方式」更是保留了一切可被定罪的未知可能性，有可能令市民誤墮法

網。 

 

我們明白香港一直靠累積的案例和判決確立法庭對法例條文字眼的權威性解讀，因此《 草案》對市

民的實際影響程度需要一段時間才能體現。但《 草案》生效當日會即時對公眾的行為帶來影響，市

民需要知悉他的行為算不算犯法，故我們認為政府有需要提供清楚指引何謂違法行為。政府可考慮

推出指引解讀法例協助市民明白草案下的具體要求，例如稅務局就《稅務條例》會發出釋義及執行

指引。 

 

(iii) 草案下的刑責 

《 草案》中有部份條文並沒有列明違法的刑責，例如第 4條要求出席有關場合的人在奏唱國歌時肅

立和並無不尊重國歌的行為11，意味著市民就算違反條例要求也沒有法律後果。沒有刑事責任的法

律規定在普通法體系並不常見。事實上，《 草案》也不乏指引性質的條文，例如《 草案》第 9條要

求教育局局長就將國歌納入小學教育及中學教育發出指示12， 這也是《 草案》有別於一般的條

文，把責任放在教育局局長身上。教育局其實大可透過發佈學校行政規則或課程指引等方法指導校

方教授學生唱國歌、國歌歷史及奏唱國歌時的禮儀，這些具體要求可能以行政措施推行更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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